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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了设计人员和专业制版师具有独创性的智力劳动，是专

门为工业化生产成衣而制作的图形作品，应受到著作权法的

保护。服装设计图同样也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但按照

设计图生产成衣服装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 案情 

原告上海锦禾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

有限公司，从上海锦禾服饰有限公司处受让包括“99112连体

防护服”的产品设计图、样板和样衣在内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一切相关知识产权权益。“99112连体防护服”样板由衣领、

胸袋、袋盖、挂面、里巾、袖克夫、袖袋、大袖、小袖、上

衣前片、上衣后片、左右腰、后半罗纹、后半腰、后贴袋、

裤前片、裤后片等组成。被告上海纪达制衣厂是两原告的加

工合作单位，长期承接两原告委托的服装加工业务，存有包

括“99112连体防护服”在内的多套样板。在两原告与上海纪

达制衣厂签订的加工合作协议中明确规定其提供的产品技术

资料、样板、样衣款式等一切技术资料的所有权归两原告所

有，被告上海纪达制衣厂作为承接方不得泄露，不能擅自承

接制服类服装加工并利用两原告的样板制作服装。被告顾

菁2004年1月至12月在原告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工作，担任计划科主管职务，负责安排生产的订单、联系承

接方如上海纪达制衣厂等加工单位、布置交货与提货等工作

。2005年初，顾菁离职去被告上海正帛服装有限公司工作，

担任生产经理，从事的具体工作与在原告时相同。2005年4月



，被告上海正帛服装有限公司通过服装工艺单向被告上海纪

达制衣厂做出生产指示，要求按原99112连体服款式改动，生

产780套连体防护服。工艺单开单人为被告顾菁。被告上海纪

达制衣厂在接到被告上海正帛服装有限公司的生产指示后，

利用前述原告“99112连体防护服”样板生产制作了该批服装

。上海正帛服装有限公司随后将生产制作完成的服装交付给

客户单位。 被告上海正帛服装有限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

交答辩材料。 被告上海纪达制衣厂庭审中称其是应被告上海

正帛服装有限公司的要求制作了系争服装，原告诉请的赔偿

额过高，希望法院依法酌情判决。 裁判 法院认为，本案系争

服装设计图以及据设计图制成的样板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

体，但是系争样衣仅系实用品，而不能作为实用艺术品受到

著作权法保护。按照系争设计图生产成衣服装不构成著作权

法意义上的复制，本案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服装设计图

著作权的侵害。但是，被告在裁剪布料制作服装过程中完全

复制了原告“99112连体防护服”的样板，故被告的行为构成

了对原告服装样板著作权的侵害，被告对此应当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本案中，被告顾菁原系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

限公司计划科主管，负责安排生产的订单、联系承接方如上

海纪达制衣厂等加工单位、布置交货与提货等工作，对被告

上海纪达制衣厂存有“99112连体防护服”样板当然知晓。顾

菁在其本人填写的服装工艺单上要求上海纪达制衣厂按

原99112连体服款式进行改动生产，这也表明了其在使用

“99112连体防护服”样板上的主观意图。顾菁作为被告上海

正帛服装有限公司的生产经理履行职务行为，其主观意图代

表了公司，被告上海正帛服装有限公司对本案侵害两原告服



装样板著作权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被告上海纪达制

衣厂在加工合作协议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仍然接受委托制作

涉案服装，获取利益，该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一般的

商业道德。被告上海正帛服装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纪达制衣

厂的上述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连

带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被告顾菁的行为系履行单位任

务，是职务行为，其个人在本案中不应向两原告承担法律责

任。关于两原告的经济损失，法院根据作品类型、各被告侵

权行为的性质、侵权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

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予以酌定。综上所述，法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

决：被告上海正帛服装有限公司、上海纪达制衣厂停止对两

原告“99112连体防护服”样板著作权的侵害，各赔偿两原告

经济损失2万元，互负连带责任，向两原告书面赔礼道歉等。

法院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评析 一、关于本案系争

服装设计图以及据设计图制成的样板、样衣是否受著作权法

保护 服装设计图作为产品设计图是著作权法明文规定的作品

形式，受著作权法保护。依据服装设计图制成的样板由领、

袖、袋、上衣片、腰、裤片等分离的平面图块组成。作为从

设计图到成衣的中间环节和必经途径，样板在系争服装的制

作、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样板的制版工作是专业人

员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特定规格的要求在设计图的基础上

完成的。样板源于设计图，是设计图的表达和演绎，但又不

同于设计图。设计图反映了设计人员对服装整体的设计理念

，而样板则融入了专业制版师对设计图的理解和认知，体现



了制衣企业特定的成衣规格与工艺。制版师在制版过程中往

往要通过初级纸样制作、试坯布、修改纸样等多个步骤才能

形成最终定型的样板。可以说，样板汇聚了设计人员和专业

制版师具有独创性的智力劳动，是专门为工业化生产成衣而

制作的图形作品，也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关于样衣作

为制成的服装能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原告认为，系争

“99112连体防护服”整体的“T”型、中腰收紧的“X”型以

及迭式立领、暗门式拉链、贴袋、插袋、袖袋、拉袢和子母

扣的设计美观大方，具有独特的美感。但是原告所述设计在

体现美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实用功能。系争服装的

美感与实用功能不可分割地交织缠绕在一起，设计者在作上

述具有美感的设计过程中无疑要有功能性考虑，其所谓的美

感无法与服装的实用功能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系争服装因其

美感不能独立存在，其功能性部分应当受到工业产权法调整

，故仅系实用品，而不能作为实用艺术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 二、关于本案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服装设计图以及

样板著作权的侵害 我国1991年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

定，按照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进行施工、生产

工业品，不属于本法所称的复制。但是，2001年修订的著作

权法删除了上述规定。故现行著作权法关于复制的含义应当

包括对作品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但是，从平面到立体的复

制，仅指美学或艺术表述部分的复制。一般的有独创性但不

具备美感的设计图，只能作为图形作品予以保护。按照这种

一般设计图进行施工或制造产品，不涉及美学或艺术表述的

复制，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本案所涉服装设计图

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本案中被告即使按照设计图生产成衣服



装也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故各被告的行为不构

成对原告服装设计图著作权的侵害。 如前所述，本案所涉服

装从设计图到成衣的中间环节和必经途径是样板。在工业化

生产服装过程中，工人完全根据样板的形状与规格对布料进

行裁剪，然后再对裁剪后的布块进行缝制并最终制作完成服

装。根据样板的形状与规格对布料进行裁剪实际上就是对样

板复制的过程。被告在裁剪布料制作服装过程中完全复制了

原告“99112连体防护服”的样板，故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对原

告服装样板著作权的侵害，被告对此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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